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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重提“下岗”：
别让僵尸企业挡了路

在中央大力推进结构性

改 革 、处 置 僵 尸 企 业 的 当

下，《人民日报》11 日刊文指

出，出清“僵尸企业”，必须让

市场说了算，而不是靠政府

决定谁活谁死。

该文指出，“僵尸企业”

僵而不死，是由于依赖政府

补贴、银行续贷等非市场因

素生存，市场机制似乎奈何

不得。不费力气就能吃到

“偏饭”，哪个企业还愿意在

市场上打拼？

文章同时提到僵尸企业

职工去向问题：对相关企业

职工来说，万一下岗分流真

“摊”到咱头上，也不必有太

大的压力和包袱。只要努力

提升自我、有一技之长，总能

找到一份适合的工作。

WEI SHENG YIN微声音

FEI CHANG DAO非常道

终止求职“奇葩现象”
亟需法律兜底

救您好商量 王恒/漫画

SHI XIANG ZA TAN世相杂谈

小学生作文:
爸妈撸完串忘接我
还是不是亲生儿子

近日，成都龙江路小学

的詹夏瑞同学，写了篇爆笑

作文：一家人旅游时停车吃

烤串，爸妈吃完就走完全忘

了他！他当即吓哭，烤串老

板帮忙联系爸妈后，“我愤

愤地质问，我还是不是亲生

儿子！” @华西都市报

正值高校应届毕业生求职季，学生求职中出现了一些所谓的

“奇葩现象”，博士生“比不过”本科生、留学生“不敌”国内“土著”、

单身的拼不过“有娃的”，一些传统就业观念中的优势条件正面临

挑战。对此，专家认为这表明我国就业市场逐步走向成熟和理

性。（1月11日新华网）
相比较过去，如今形形色色的求职“奇葩现象”可谓咸鱼大翻身

——花样多了去。总有一些求职现场，招聘方心不跳、脸不红，法律

规范之外凭空冒出一个个“不新奇不罢休”的招聘条件。也难怪，不

少人求职时经常会碰到一些企业与所招聘工作根本无关的限制。

求职“奇葩现象”之所以频出，原因有两方面：一方面，由于求

职者维权意识淡薄、维权成本过高，求职者也就多以忍气吞声、见

怪不怪而不了了之；另一方面，劳动力市场竞争激烈，劳动者处于

弱势地位，为了就业就得降低求职心态和标准，直至最低，出现无

条件、无奈下的迎合。无疑，这与预想的就业市场有失偏颇。

那么，能否依赖法律武器，捍卫求职者合法权益。然而，问题

是，一则，国内立法相对滞后，明显欠缺有关调整就业市场的法律

规范。既有的禁止就业歧视的法律规范比较原则、笼统，操作性不

强，没有违法的后果模式，因此一定程度上纵容了用人单位肆无忌

惮地违法；二则，既有的禁止就业歧视的法律规范侧重调整已经形

成劳动关系的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的关系，对于尚处于求职阶

段的劳动者与正在招聘的用人单位之间的关系几乎没有规范；三

则，既有的禁止就业歧视的法律规范，对于就业歧视的法律裁决和

惩罚的规定存在缺陷。由于既有法律规范中没有法律责任条款，

也就无法去处罚相关的就业歧视行为。这是时下就业歧视愈演愈

烈的根源之一。

因此，规范就业市场，打击各类求职中屡禁不止的“奇葩现

象”，首先需要依“法”发力，出台或者补充新的法律法规，期待从

严落实、从严惩处；其次要强化劳动力市场监察手段，加大对市场

的监管力度，使各类“奇葩”行为无处藏身。

市民现场目击突

发 疾 病 等 类 似 事 件

时，该不该伸出援手

进 行 紧 急 救 护 ？ 日

前，医改步伐一直走

在全国城市前列的深

圳出台了相关规定:

《深圳经济特区院前

医疗急救条例(征求

意见稿)》对应急事件的处置细则和责任义务进行明确:现场善意、

无偿的紧急救护免责。（1月11日《新快报》）
深圳出台新规：市民无偿救人免责，首先旗帜鲜明地对见义勇

为者进行了保护，其积极意义不言而喻。然而，在笔者看来，市民

无偿救人免责，是有先决条件的，即应具备一定的急救专业技能；

如果盲目施救，造成被救助者死亡等严重后果，显然有违救人的初

衷。可见，看到有人突发疾病或跌倒，扶不扶、救不救，不仅是个道

德选择题，更是一道技术选择题。

有关研究表明，跌倒是我国伤害死亡的第四位原因，而在65岁

以上的老年人中则为首位。我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65岁及以上

老年人已达1.5亿。按通常30%的发生率估算，每年有4500万老人

至少发生1次跌倒。见危不救，可能导致老人伤残或死亡；救人不

当，也可能帮了倒忙，加重老人病情伤情，甚至造成更加严重的后

果。为此，2011年9月6日，原卫生部公布了《老年人跌倒干预技术

指南》，明确提出“不要急于扶起，要分情况进行处理。”

可见，愿不愿意向跌倒的老人伸出援手，是道德问题；知不知道怎

样向跌倒的老人正确施救，则是技术问题。为了保障老人的生命和健

康，二者都需要作出肯定的回答。一些伤害预防起步较早的西方发达

国家，已经对预防老年人跌倒，从教育预防、环境改善、工程策略等方面，

进行了积极有效的干预；普及急救方法，也证明对减少伤害行之有效。

但在我国，《老年人跌倒干预技术指南》还是个鲜为人知的“教材”。

因此，立法规定无偿救人免责，需要普及急救知识跟进，两者

不可偏废。

□禄永峰

“无偿救人免责”
需急救技术支撑 □张西流


